
复星联合康爱一生护理保险（明月版） 

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说明书中所称合同指“复星联合康爱一生护理保险（明月版）合同”，

“本公司”指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本产品说明书仅供投保人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

准。 

 

【产品特色】 

 

一、保额递增、抵御通胀 

有效保险金额自第二个保单年度起按基本保险金额以 3.0%年复利的形式增加，有

效抵御通货膨胀。 

 

二、现价明确、利益可期 

现金价值在合同中明确列示，保单利益清晰明确，在享受保险保障的同时，保单现金

价值也在逐年提升。 

 

三、高额保障、终身关怀 

人生黄金阶段，可获得至少 1.2-1.6倍已交保险费的保障，给予全方位的护理保障呵

护。 

 

四、保单贷款、灵活应对 

在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以按保单现金价值的 80%向本公司申请贷款，每次贷款

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 

 

 

【基本特征】 

 

一、投保范围 

出生满 28日至 70 周岁，符合本公司承保条件的被保险人。 

 

二、犹豫期 

自投保人签收本合同或收到本合同电子保险单（二者较早之日）起，有 15日的犹

豫期，具体详见【犹豫期及退保】。 

 

三、等待期 

本合同生效日或本合同效力中止后的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180日（含



第 180 日）为等待期。等待期是指本合同生效后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一段时间。 

等待期内被保险人因非意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的，本

公司不承担给付护理保险金责任，但无息退还本合同已交保险费，本公司已给付过一

般医疗保险金的，还应扣除累计给付的相应金额，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意外导致被保险人进入本合同约定的长期护理状态

的，不受上述时间的限制。 

 

四、交费方式 

本产品可选择趸交、3年交、5年交、10年交。 

 

五、保险期间 

终身 

 

六、保单利益 

本产品包含一般护理保险金、疾病身故保险金、一般医疗保险金。其中，一般医

疗保险金为可选责任。 

 

七、保险责任 

1、基本保险金额及有效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约定，并在本合同中载明。 

本合同首个保单年度，有效保险金额等于基本保险金额。从第二个保单年度起，

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按基本保险金额以 3%年复利形式增加。 

第 n 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1+3%)^(n-1)，其中 n为保单年

度数。 

2、一般护理保险金（必选）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因意外或等待期后因非意外的原因，被保险人进入本合同约

定的长期护理状态，并在观察期内不间断持续处于长期护理状态的，本公司将在观察

期结束后，按以下规定给付一般护理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一、如果观察期结束时被保险人尚未年满 18 周岁，本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

较大者给付一般护理保险金： 

1.观察期结束时本合同的已交保险费； 

2.观察期结束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如果观察期结束时被保险人已年满 18周岁，但本合同尚未到达交费期满日，

本公司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一般护理保险金： 

1.观察期结束时本合同的已交保险费×给付系数； 

2.观察期结束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如果观察期结束时被保险人已年满 18周岁，且本合同已到达交费期满日，本

公司将按以下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一般护理保险金： 

1.观察期结束时本合同的已交保险费×给付系数； 

2.观察期结束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观察期结束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3、疾病身故保险金（必选） 

在本合同的等待期后，被保险人因罹患疾病而身故的，本公司按以下方式给付疾



病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一、如果被保险人疾病身故时尚未年满 18周岁，或虽已年满 18 周岁，但本合同

尚未到达交费期满日，本公司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 

1.疾病身故时本合同的已交保险费； 

2.疾病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如果被保险人疾病身故时已年满 18周岁，且本合同已到达交费期满日，本公

司按以下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 

1.疾病身故时本合同的已交保险费； 

2.疾病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疾病身故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4、一般医疗保险金（可选）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或罹患疾病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健康检查费用和医学必需的医

疗费用，本公司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方法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 

一般医疗保险金分为如下 3个方案，由投保人在投保时选择其中 1个方案进行投

保，并在合同中载明： 

方案 年度给付限额 总限额 

方案 1 基本保险金额的 2.0% 基本保险金额的 20% 

方案 2 基本保险金额的 1.8% 基本保险金额的 27% 

方案 3 基本保险金额的 1.6% 基本保险金额的 32% 

在第 n个保单年度，本公司自保单生效日起累计给付的一般医疗保险金数额不得超过

上述年度给付限额与保单年度数（n）的乘积，且整个保险期间内累计给付的一般医疗

保险金数额不得超过上述总限额。当本公司累计给付的一般医疗保险金数额达到上述

总限额时，一般医疗保险金责任终止。 

 

5、特别注意事项 

（一）一般护理保险金、疾病身故保险金，本公司仅给付两项当中的一项； 

（二）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非疾病的原因导致身故的，本公司将视为解除合同，

参照 7.1款相关约定处理。 

 

八、责任免除 

1、一般护理保险金、疾病身故保险金责任免除 

因下列任何情形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或疾病身故的，本公

司不承担给付相应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以及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主动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

车； 

（5）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6）被保险人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7）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8）战争、军事冲突、恐怖主义活动、暴乱或武装叛乱； 



（9）被保险人斗殴、醉酒；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蹦极、驾驶滑翔机

或滑翔伞、探险、摔跤、武术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被保险人

参与任何水、陆、空交通工具的竞赛，或作为职业运动员参与任何体育竞赛。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以外

的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

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进入长期护理状态或疾病身故的，本合同终止，

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2、一般医疗保险金责任免除 

因下列任何情形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一

般医疗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以及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主动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

车； 

（5）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6）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7）战争、军事冲突、恐怖主义活动、暴乱或武装叛乱； 

（8）被保险人挑衅或者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被谋杀； 

（9）未经科学或者医学认可的试验性或者研究性治疗及其导致的后果所产生的费

用； 

（10）无论是否出于心理目的而进行的美容、整容费用； 

（11）丰胸或缩胸手术及其并发症治疗及其他相关费用； 

（12）保健品、膳食补充剂、药妆、戒烟药物、食欲抑制剂、头发再生药物、抗

光老化药物、美容用品、大剂量维生素、维他命、健康滋补类中草药(包括但不限于：

1.单味或复方均不予支付费用的中药饮片及药材：鹿茸、猴枣、狗宝、海马、海龙、

玛瑙、玳瑁、冬虫夏草、马宝、牛黄、珊瑚、麝香、羚羊角尖粉、犀角、燕窝、人参

（生晒参除外），以及各种可以药用的动物脏器（鸡内金除外）和胎、鞭、尾、筋、

骨。2.单味使用不予支付费用的中药饮片及药材：阿胶、阿胶珠、鹿角胶、鳖甲胶、

三七、龟角胶、龟鹿二仙胶、龟板胶、藏红花、生晒参、羚羊角粉。3.以上所列药品

包括生药及炮制后的饮片及药材、中药敷贴、中药熏蒸）、膏方费，中草药代加工成

粉剂、药丸、胶囊、胶或其他制剂发生的加工费，本合同另有约定的不在此限。 

 

3、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款，详见保险条

款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利益演示】 

复先生，30 岁，选择购买复星联合康爱一生护理保险（明月版），5年交，年交保费 10万，保终身，投保了计划一，具体保险利益演示如

下：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被保险人年

龄(年初) 
年交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基本保险金额 有效保险金额 

一般护理保险

金 

疾病身故 

保险金 

现金价值 

（年末） 

1 30 100,000 100,000 436,937 436,937 160,000 100,000 18,150 

2 31 100,000 200,000 436,937 450,045 320,000 200,000 47,102 

3 32 100,000 300,000 436,937 463,546 480,000 300,000 124,719 

4 33 100,000 400,000 436,937 477,453 640,000 400,000 271,596 

5 34 100,000 500,000 436,937 491,776 800,000 500,000 481,989 

6 35 0 500,000 436,937 506,530 800,000 506,530 496,496 

7 36 0 500,000 436,937 521,726 800,000 521,726 511,448 

8 37 0 500,000 436,937 537,377 800,000 537,377 526,858 

9 38 0 500,000 436,937 553,499 800,000 553,499 542,741 

10 39 0 500,000 436,937 570,104 800,000 570,104 559,113 

20 49 0 500,000 436,937 766,172 766,172 766,172 753,720 

30 59 0 500,000 436,937 1,029,671 1,029,671 1,029,671 1,016,748 

40 69 0 500,000 436,937 1,383,791 1,383,791 1,383,791 1,370,776 

50 79 0 500,000 436,937 1,859,700 1,859,700 1,859,700 1,845,822 

60 89 0 500,000 436,937 2,499,281 2,499,281 2,499,281 2,497,203 

70 99 0 500,000 436,937 3,358,825 3,415,146 3,415,146 3,415,146 

75 104 0 500,000 436,937 3,893,798 3,951,770 3,951,770 3,951,770 

 



【犹豫期及退保】 

 

1、犹豫期 

自投保人签收本合同或收到本合同电子保险单（二者较早之日）起，有 15日的犹

豫期。在此期间，请投保人认真审阅本合同，如果投保人认为本合同与投保人的需求

不相符，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本公司将扣除不超过 10 元工本费后向投保人

无息退还保险费，本公司支付过保险赔款的，还应扣除相应赔款金额。 

解除本合同时，投保人须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合同和有效身份证

件，自本公司收到投保人的解除合同申请书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对于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2、犹豫期后退保 

本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申请解除合同。投保人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投保人申请解除本合同时，应当向本公司送达： 

（1）解除合同申请书； 

（2）本合同； 

（3）投保人有效身份证件。 

本合同的效力至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的次日零时或解除合同申请书上

载明的合同终止时间（二者中以较晚者为准）终止。本公司自收到完整的证明和资料之

日起 30 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现金价值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

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本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合同中载明，保单年度

之内的现金价值可向本公司查询。 

 


